
聯 絡 人：黃彥錡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本案係教育部函轉行政院 112年 3月 2日院授人給字第
1124000173號函，有關核定「軍公教員工擔任各機關（構）學校
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表」，並自112年3月2日生效。
二、奉核後，副知本室同仁知悉及以公告信公告週知，並建置本

室網頁最新消息。

四、加會本室網頁管理人員。

三、文存查。

會辦單位：  主計室 張欣慧

二層決行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核稿 決行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    

檔號： 0112/0799/　　　/　　　/
保存年限： 05年

便簽

第1頁，共1頁
1120005341         

112/03/16 14:35:03

主 計 室
專 員黃彥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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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計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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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計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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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計 室
主 任戴麗華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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